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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西藏的确立与组织机构建设

宋 月 红

［
摘要

］
西藏和 平解放 以来 ， 作 为 西 藏 实行 民族 区 域 自 治 的政治 前 提和 制 度基础 ，

人 民 代表大会 制 度在

西 藏 的 确 立 与 西藏 民 主 改 革和 自 治 区 成 立互 为 条件 、密 不 可分 。 其 在 改 革 开放历史 新 时 期 的 发展 主 要

表现是
， 率先 在全 国 省级人 大 中 成 立 常委会 ，

并根据 西藏 实 际开 展 了 会议 制 度 、
组 织 机构 设置和 县 级人

大 常 委会 的设立 等 自 身 建 设 ， 在推 进西藏改 革 开 放和现代化 建设事 业 中 发挥 了 地 方性 国 家权 力机 关 的

重要历史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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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新 中 国 的 政体 。 西藏地方 自 新 中 国成立特别是和 平解放 以来 ，
逐步形成实行

人 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 社会等基础与条件 ，并在完成 民 主改革 的基础上 ，从 乡 、县到 自

治 区逐级确 立起人 民代表大会制 度 ，
奠定人 民 民主新西藏的根本政治 制度 。 西藏坚持和 发展人 民 代表

大会制度 ，
推动西藏 民 族区域 自 治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 。 人 民 代表大会制 度是 当代西藏

一

切发 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制度基础与源泉 。

一

、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逐步实行 民 族区域 自 治
，
是新 中 国 的 民族平等政策所赋 予 的 ，

是保障 中 华各 民族

平等团结和推动 西藏经济 、
文化发展所要求的 。 民 族区域 自 治是新 中 国 单一制 国家结 构形式 的重要组

成部分 ，是 民族聚 居 区政权建设 的基本内 涵与特征 。

新 中 国 成立时 ， 西藏还处在帝 国 主义侵略势力 和官家 、 贵族和上层僧 侣 的 统治之 下 ， 不仅 内 部不 团

结
，
而且亲帝分裂势 力 图谋将西藏从祖国 分裂出 去的活 动 日 益加剧 。 实 现西藏 的解放和发展 ，

首先需要

反对帝 国主 义侵略 势力 、 反 对封建农奴制 和 反分 裂 。 为此 ， 中央人 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与现 实情况 ，

确 立 了和平解放西藏的 方针 ， 并 以党的 民 族平等政策感 召 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 北京协 商和平解放西

藏 的办法 。

《 共同 纲领 》 在 民族政策 中规定 ，
各少数民 族聚居 的地区

，
应实行民族 的区域 自 治

，
按照 民族聚居

的人 口 多少 和 区域大 小 ，分别建立各种 民 族 自 治机关 。
①根据这一规定

，

西藏作为 以藏族 为主体 民族 的

①＜

中 国人 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 纲领 ＞ （

１ ９ ４ ９年 ９月 ２ ９ 日 中 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 ［
Ｎ

］ ， （ 人 民 日 报 ＞１ ９ ４ ９年 ９月

３ ０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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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 民族聚居 区 ， 具有 实行 民族 区域 自 治 的权利 。 １ ９５０年 ５月 ２９ 日
，
西南 局提 出 的 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

谈判条件得到 中 共中央的批准 ，

“

实行西藏 民族 区域 自 治
”①是其重要 内容 ；

１ ９ ５ １年 ５月 ２ ３ 日
，
中 央人 民 政

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
“

十七条协议
”

， 标志西藏和平解放 。 协议规定 ，
在中

央人 民政府统
一

领导下 ， 西藏人 民有实行民 族区 域 自 治 的权利 。
②这一规定是西藏 实行 民族 区域 自 治

的政治和法理基础与历史逻辑起点 。 从此 ， 民 族区域 自 治在西藏 由政策逐步 变为 现实 。

新 中 国在民 族聚居区实行 民 族区域 自 治制度 ，
从政权建设上首先需要建立相应的 自 治机关 。 然而 ，

自 治机关在新中 国 的 国 家政治体制 中 同 时是地方一级 国家政权机关 。 因此 ，
自 治机关尽管有其 自 身 特

殊性
，
但它 的 产生 和运行仍然是需要遵循新 中 国 关于地方政权机关建立 的基本制度和原则 的 。 《共 同

纲领 》 根据新 中 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历史条件 ， 规定 了 国家政权的 性质 、 行使权 力 的机关和产生 办法 。 这

就是 ，新 中 国 的 国家政权属于人民 ， 人 民 行使国 家政权的机关为 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 各级人民政府 。 各

级人 民代表大会 由 人 民 用普选方法产生 ，各级人 民 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 民政府 。 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闭

会期 间 ，
各级人 民 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 。 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召 开 以前 ， 由地方各界人 民

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 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 各级政权机关
一

律实行 民主 集 中 制 。
？这些规定 的基本精

神 和原则 ， 概括起来 ，

一

是人 民是行使权力的主 体 ， 人 民 当 家做主
；

二是实行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 民代

表大会 由人 民通过普选产生 ；
三是实行民主集中 制 。 在这些规 定 的指 导下 ，

１ ９ ５ ２年 ８月 ８ 日
，
中 央人 民 政

府委员 会第 １ ８次 会议批准的 《 民族区域 自 治 实施纲要 》 第 ３章第 １ １条 规 定 ：

“

各 民 族 自 治 区 自 治机关的

建立
，
应依据民主集 中 制 和人 民代表大会制 的基本原则 。

”

纲要第 ７章附则第 ３ ６条还规定 ：

“

全 国 各少数 民

族聚居的地 区 ， 除 已 经实行区域 自 治者外 ， 凡革命秩序初步建立 ， 各 阶层人 民 愿意 实行区域 自 治时 ， 即 应

着手实行区域 自 治 ，并设立筹备机构 或应 用现有的适 当 机构 ，
进行关于 召 集人 民代表会议及其他必要的

准备工作 。

” ④ 以上这 些政策和 法规表 明 ，
实行 民族区 域 自 治

，
是与人 民代表大会制 度紧 密地结合在

一

起
，
并 以 召 开人 民代表大会为政治前提和制 度基础 的 。

与此 同时 ， 新中 国 在 民族聚 居 区实行 民族 区域 自 治 ，
又 需要根据 民族 区域 自 治的 基本精神与原则 ，

从各 民族聚居 区 的实际情况 出 发 ，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 自 治机关 。 为保证和平解放西藏

“

十 七条协议
”

的

贯彻执行 ，
根据全 国政权建设情况 和西藏 当 时 的实际 ，

协议规定 中央人 民 政府在西藏设立政权机关——

军政委员 会 。 然而 ，
西藏 当 时并没有全部实行协定 的物质基础 、 群众基础 和上层基础 ，

勉强实行 ，
则 害 多

利少 。 为此
，

１９ ５２年 ４月 ６ 日 ， 中共 中央在 《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 》 中指 出
， 暂缓成 立军政委 员会 。

⑤随 着

新中 国政治形势与社会条件的发展 ， 制定 宪法提上 国 家政治生活 的议程 。 其 中 ， 民族 自治地方如何建立

自 治机关 ，
成为制 定宪法 中需要解决 的

一个重要课题 。 １９ ５ ４年 ３月 ２ ３ 日
， 毛泽东在宪法起草委 员会第

一

次会议上说 ，
为 了 照顾少数民 族特别是西藏的情况 ，

在草案第 ６ １条 中 写 了 第 ３款
， 即

“

各 民族 自 治地方的

自 治机关的具体形式 ， 按照实行 区域 自 治 的 民族大多数人 民 的意愿规定
”

。 如果按照 第 ６ １条第 ２款办 ， 就

要开人 民代表大会 ，选举人 民政府 。 由 于 那时西藏是达赖喇 嘛管事情 ，达赖喇 嘛不是人 民选 出 来 的 ， 如

此恐怕 达赖 喇嘛不干 。 可 以按 照第 ３款办事 。 搞人 民政府不行 ， 可 以按照 大多数人 民 的意愿办 事 ， 搞别

的具体形式 。
？毛 泽东探索 自 治机关的 实现形 式 ， 阐 明 了 建立 自 治机关的根本政治与 法理基础 。

１ ９５ ４

年 ９月 ２０ 日
， 第
一届全 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通过 《 宪法＞ ，
其第 ５节第 ６ ７条 中规定 ：

“

自 治机关的形

① 中共中 央文 献研究室 、 中共西 藏 自 治区委 员会编 ：＜ 西藏 工作文献选编 ＞ （ １ ９ ４９
—

２ ０ ０ ５
） ［

Ｚ
］

， 北京 ： 中 央文献 出版社 ２ ０ ０５年版 ， 第

１８
—

１ ９页 。

② 同 上 ， 第 ４ ３页 。

③ （ 中 国 人民 政治协 商会 议共 同 纲领 ＞ （ １ ９ ４ ９年 ９月 ２ ９ 日 中 国 人民 政治协 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 ， 〈 人民 日 报 ＞ １ ９
４９年 ９月 ３ ０

曰 。

④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民族 区域 自 治实施纲要 ＞ （
１ ９５ ２年 ２月 ２ ２ 日 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五次政 务会议通过 ） ［

Ｎ 】
， （ 人 民 日 报 ＞１ ９ ５ ２年 ８月

１３ 日 。

⑤ 中 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 、中 共西藏 自 治区委 员会编 ： （ 西藏工作文献选编 ＞ （ １ ９ ４ ９
一

２ ０ ０ ５ ） ， 第 １ ０ ４ 页 。

⑥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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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 以依照实行区域 自 治 的 民族大多数人 民 的意愿规定 。

”

① 这是新中 国 的 民 族平等 团结政策在建立 民

族 自 治地方政权及其 自 治机关上的 具体落实 ，是新 中 国坚持和发展人 民 民主在民族区域 自 治中 的 充分

体现 。 根据新中 国 国情实际 ，
在 民族 自 治地方召 开人 民代表大会

，
具有充分而集 中地表达

“

民 族大 多数

人 民的意愿
”

的 政治优 势 。 这说明 ，
实行 民族 区域 自 治制度

，
同样是要通过人 民 代表大会制度才能建立

起来 。

二
、西藏 自治区一届人大

一

次会议的召开与 自治区的成立

历史 地看 ， 西藏在实行 民族 区域 自 治前 ， 作为 地方参加 了新中 国 第
一届 、

二届 和三届 全国 人 民代表

大会
，
参与了 国 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管理 。 与全国其他地方不 同 的是 ， 这期间西藏 尚 没 有建立人 民代

表大会制 度 ， 其出 席全 国人 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采取代表会议的形式选出 的 。

一届 全 国 人大
一

次会议期 间 ，
根据 中央的提议 ，西藏地方政府 、 昌 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 会和班禅堪

布会议庁委 员会
一

致 同 意不再在西藏成立军政委 员会 ，
而是直接成立统

一

的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员 会 。

１９ ５６年 ４月 ２ ２ 日
，西藏 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 。 西藏 自 治 区 筹备委员会是 负责筹备成立西藏 自 治区

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 ， 旨 在通过进一步加强 民族 团结和 西藏 内 部 团结 ， 加强培养民族干部和西藏地方建

设 ， 为成 立 自 治 区积 累工作经验和 创造各种条件 。

在西藏 自 治 区筹备成立期 间 ，
鉴于 西藏实行 民主改革的 条件还不成熟 ，

中央作 出 了 西藏
“

六年不改
”

的方针 ，
即 从 １ ９５ ７年起至少 ６年 以 内

，
甚至在更长 的 时间 以 内

，
在西藏不进行 民主改革 。

６年过后是 否即

时进行改革 ， 到 那时候依实际情况再作决定 。
② 民主改革就是要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 ，然而西藏上层分

裂势 力则要 的是
“

永远不改
”

。 在这种
“

改
“

与
”

不改
”

的矛盾 发展 中 ，
西藏上层分裂势 力在 １ ９５９年 ３月 发动

了全面武 装叛乱 ， 并撕毁了
“

十七条协议
”

。 这样 ，

“

六年不改
”

方针就失去 了继续执行的必要 ，
中 央人 民

政府被迫 在西藏提前实行 民 主改革 。
４ 月 ２ ８ 日

，

二届 全 国 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 关于西藏 问 题的决议 》 ，

指 出 在西藏 ， 同 在其他少数 民族地区一样 ，应 当 坚决实现 中 央人 民政府统一领导下 的 民族区域 自 治 。 西

藏 自 治区 筹备委 员会应当 根据宪法 ， 根据西藏广大人 民 的愿望和西藏社会经济文化 的特点 ，
逐步实现西

藏的 民主改革 。
③ 由 此

， 西藏通过边平叛边改革 ，
彻 底废除 了封建农奴制 ，

并进入农牧 民个体所有 制的

“

稳定发展
”

时期
，
实行 民族 区域 自 治的条件也 日 渐成熟 。

为推进西藏 自 治 区成立工作 ， 中 央在 １ ９６ １年 ４月 ２ １ 日 的 《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 指示 》 中指 出 ，

经过

普选建立各级人 民 代表大会和人 民委 员会 ， 是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的
一件大事 ， 特别是基层的人民 代

表大会 和 人 民 委员会具有重大意义 。 在基层人 民代表大会建立起来 以后 ，再建立县级 的和 自 治区 的人

民代表大会 ，
成立西藏 自 治 区 。

④根据这一指 示精神 ，
西藏建立了 主持普选的 自 治 区选举委 员会和各级

选举机构 ⑤
，通过了 《 西藏 自 治 区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条例 》 。 经 乡县基层 普选 ， 西藏各地分别 召开

了 乡县人民 代表大会或 人 民代表会议 ，成立了 乡县人 民 委 员会 ，并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 了 出席 西藏 自 治

区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 根据 《 西藏 自 治区选举委员 会关于公布西藏 自 治 区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

会 名单 的决 定 》
？

，
全 区 ６ １个选举单位

，
共选举 出 席 自 治 区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 ３ ０ １人 ，

其 中 藏族代

表２ ２６人
，
汉族 ５ ９人

，
门 巴 族 ５人

，
珞 巴族 ３人 ，

回族 ４人 ， 纳西族 １人
，
怒族 １人

，
其他代表 ２人

，
藏族等少数 民

族代表 占代表 总数 的 ８ ０％ 以上 。 这些代表具有广泛 的代表性 、 民族性和群众性 ，
而 由 他们所选举产生 的

① 〈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宪法 ＞ （

一九 五四 年 九月 二十 日 第一 届全 国人 民代表 大会 第
一次会议通过 ） ［Ｎ

】 ， 《 人民 日 报 〉 １ ９ ５４ 年 ９月 ２ １

曰
。

② 中 共中 央文献研 究室 、中 共西藏 自 治区委员会编 ：＜西藏工作 文献选编 ＞ （
１ ９ ４ ９

一

 ２ ０ ０ ５ ） ， 第 １ ９９ 页 。

③ 同 上 ， 第 ３ ６２页 。

④ 同 上 ，

第 ２ ５ ７页 。

⑤ 中共西藏 自 治 区委员 会党史研 究室编 著 ： 《 中 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 （ １ ９ ４ ９
一

２ ０ ０ ４ ） ［
Ｍ

］ ， 第 】 卷 ， 北京 ： 中 共党史 出版社 ， ２０ ０ ５

年 ， 第 ２ ０ １页
。

⑥ 《 西藏 日 报 ＞ １ ９６ ５年 ８月 ２ ６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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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自 治区的 自 治机关则 具有充分 的合法性和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 。

西藏 自 治 区 由 第三届 全国 人 民代表大会常 委会批准成立 。 １ ９ ６ ５年８月 ２３ 日
，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１５ ８

次会议 同 意于 １ ９６ ５年 ９月 １ 日 召开西藏 自 治 区第
一届 人 民代表大会第

一

次 会议 ，
正式成立西藏 自 治 区 ， 并

决定将这个议案提交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审议批准 。
① ８月 ２５ 日

，第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

委会第 １ ５次会议 ， 根据 国务院 的议案 ， 讨论并通过 《关于成立西藏 自 治区 的决议＞ ， 批准国务院议案 ， 成

立西藏 自 治 区 。
②

８月 ３０ 日
，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员会举行最后

一次常 委会议 ，
讨论并通过 了 向西藏 自 治

区第一届 人 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提出 的 工作报告 ，

完成其历史使命 。

１ ９ ６５年 ９月 １ 日 至 ９ 日
，
西藏 自 治 区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在拉萨隆重举行 。 西藏 自治 区筹

委 会代理主任委员 阿沛 ？ 阿旺晋美作 《西藏 自 治 区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 》 ， 回 顾和 总结西藏 自 治 区筹

备成立的 历史进程和各项工作成就 ， 进
一步具体 阐 明 了 西藏 民族区域 自 治 的性质 。

９月 ８ 日
， 出席大会的

２ ９ ３名人 民代表③ ， 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 ，
选举产 生了 以阿沛 ？ 阿旺 晋美为 主席 ， 以 周仁 山 、 帕 巴拉 ？ 格列

朗杰 、郭锡兰 、协绕顿珠 、 朗顿 ？ 贡噶旺秋 、崔科 ？ 顿珠才仁和生钦 ？ 洛桑坚赞为 副 主席 ，
以大瓦 、多杰才

旦 、阿沛 ？ 才旦卓 噶 、 阴法堂等 ２９人为委员所组成 的西藏 自 治 区第
一

届人 民 委员 会 。
④

西藏 自 治 区第
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

一

次会议召 开 ，
选举产生 自 治 区人 民委 员会和各类 自 治机关 的

组成人员 ， 宣告西藏 自 治 区 正式成立 。

三 、改革开放新时期西葳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设立与组织机构的完善

关于各级人大机关的设置 ， 自
一

届全 国人大
一次会议召开至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 ，

除全国 人大

设有常委会外 ， 地方各级人大是不设常委会的 ，
会议则 由 本级人 民委 员会 召集 。 这种局 面在改革开放

后 ， 由五届 全 国人大二 次会议发生改变 。
１ ９ ７９年 ６月 １ ８ 日

一

７ 月 １ 日 ， 五届全 国 人大二次会议举行 ，
通过

《 关于修正 〈 中 华 人 民共和 国 宪法 〉若干规定 的决议 》 和 《 中华人 民 共和 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 人 民政府组织法 》 ，规定县级 以上 的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设立常 务委员 会 。 是年 ，全国 有 ２２个

省 、 自治 区 、直辖市 召 开人 民代表大会 ，
选举产生 了 常务委 员会 。 在全 国 省级人大常委会 中 ， 西藏 自 治 区

率先设 立 了 人大常委会 。
⑤ １ ９７ ９年 ８月 １ ４ 日

，
西藏 自 治 区三届 人大二次 会议决定 设立 自 治 区 人大常委

会 ，并选举产 生了 由 ４ ５人组成的 自 治 区第三届人大常委会 。 本届 常委会组成人 员 中 ， 藏族 ２ ７人
，
占 ６ ０％ ，

其他少数 民族 １人
； 常委会主任 、副 主任 １ ２人 ，

藏族 ８人 ， 占 ６７％
，其他少数民族 １人 。 阿 沛 ？ 阿旺晋美为主

任 、 热地为第
一

副主任 ， 陈竞波 、 苗丕
一

、 王静之 、 胡宗林 、王运祥 、德格 ？ 格桑旺 堆 、 次仁拉姆 、 崔科 ？ 顿

珠才仁 、 朗顿 ？ 贡噶旺秋 、生钦 ？ 洛桑坚赞为 副主 任
，
多杰才旦为 秘书长 。 自 治 区三届人大二次会议还

决定
，将原西藏 自 治 区革命委员会改为 西藏 自 治 区人民 政府 ， 天宝 当选为主席 。

西藏 自 治 区人大常委会在成立之初 ， 根据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组织法 》 ， 主要就机构设置和会议制度等方面进行 自 身建设 。 （

一

）关于常 委会机构 和 日 常工作 问

题 。 西藏 自 治 区三届人大二次会议闭 幕后 ，常委会第
一

次主任会议在阿沛 ？ 阿旺晋美 的主持下 ，于 １ ９ ７ ９

年 ８月 ２４ 日 召 开 。 会上 ， 阿 沛 ？ 阿旺 晋美说
，
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机构人员要少而精 ，

要灶小 火力 旺 。 会议

决定设立常 委会办公厅办公室 、 秘书处等机构 ， 决定建立主任 会议制度 ，
通常情况下每周

一

召开一次主

任会议 。 阿沛 ？ 阿 旺晋美 由于经常在 北京 ， 不在西藏 ， 其在会上宣布委托热地全权 负责常 委会的 日 常工

①＜ 国 务院举行第
一

百五十八次全体会议 ， 同意 正式成立西藏 自 治区 〉 ［
Ｎ

！ ， 《 人民 日报 ＞ １９ ６ ５年 ８ 月 ２ ４ 日 。

② （ 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 ， 批准成立西藏 自 治区 〉 ［
Ｎ

］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６ ５年 ８月 ２６ 日
。

③ 〈 我区选 出 自 治 区人 民委员 会主席 、 副主席 ） ［
Ｎ

］ ， 〈 西藏 日 报 ＞ １ ９ ６ ５年 ９月 ９ 日
。

④ （ 西 藏 自 治区第一届人 民代 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关于选举西 藏 自 治区 主席 、 副 主席 、 人民委 员会委 员 的公 告 〉 ［

Ｎ
】 ， （ 西藏 日报 〉

１％ ５年 ９月 １ ０ 日 。

⑤ 其他各省 、 自 治区 、 直辖市人大设立 常委会时间 可参 中国 人 大 网地方 人大频道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 ｎ

ｐ
ｃ ．

ｇ
ｏ ｖ ． ｃｎ／ｎ

ｐ
ｃ／ｘｉ ｎｗ ｅｎ／ｄｆ ｒｄ／

ｄ ｆ ｒｄ ． ｈ ｔ
ｍ ）

“

历史资料
”

栏中 各省 、 直辖市 、 自 治区
“

人大及其常委会大事记
”

和千龙 网 （
ｈｔ ｔ

ｐ
： ／／ ｂｅ ｉ

ｊ
ｉｎ
ｇ

．

ｑ
ｉａｎ ｌｏｎ

ｇ
． ｃｏｍ／ ３ ８ ２ ５／ ２ ０ ０ ９／ １ ２／ １ ０

／ １ ０ ６ ０％ ４ ０ ５ ３ ３ ６５ １ ８ ． ｈ ｔｍ ）

“

１ ９ ７ ９年北京市第七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大事记
”

等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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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后来 ，西藏 自 治 区党委决定 ，
热地任西藏 自 治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 。

①
１ ９ ８ ０年 １月 ，

自 治区人大常

委会办 公厅正式成立 。 （二 ）关于人大常 委会会议 周期 问题 。 根据 《 中 华 人 民共和 国 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

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 民 政府组织法 》 ， 常委会会议毎两个月 至少举行
一

次 。 然而 ，西藏 自 治 区人大常委会

成立初 期
，
由于会议议题不多 ， 有时开会就是组织学 习 文件等 ，

每两个 月 开
一次会实有 困难 。 为此 ，

热地

曾专 门 向 杨 尚 昆 和习 仲 勋作 了 汇报 ，提 出
“

能不能推迟开
”

， 同 时希望全 国人大办公厅能 出 台有关文件 。

杨 尚 昆和 习 仲 勋 的意见是 ，
对于这个 问 题 ， 人大办公庁不能下文件 ，

但具体情况可 由西藏 自 治区 自 己 掌

握 。
？

１ ９ ８ ４年 ５月 ３ １ 日 ， 《 民 族 区域 自 治法 》 由第六届 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通过 ，其在第 ２章
“

民族 自 治地方

的建立 和 自 治机关的组成
”

中 规定 ， 民族 自 治地方的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应当 有实行区域 自 治 的

民族的 公 民担任 主 任或者 副主任 。
③西藏 自 治 区人大常 委会 自 第三届 人大成立 以来 ，

迄今已持续 到第

十届 ，
历任主任均 为藏族公 民 。 其 中 ，

１ ９ ８ １年 ４月 ， 自 治区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免去阿沛 ． 阿旺晋美的常 委

会主任职务 ， 选举杨东 生 （协绕顿珠 ， 藏 族 ）为主 任 。 自 治区 第 四 届 人大
一

次会议 、 五届人大
一次会议选

举阿 沛 ？ 阿旺 晋美为常委会主 任 ；
自 治 区第六届人大

一

次会议 、 七届人大
一次会议 、 八届 人大

一

次 会议

选举热地 为常 委会主任 。
２０ ０ ３年 ３ 月 １ ５ 日

，
热地在 十届全 国 人大

一次会议上 当选为 副委员 长
， 因此不再

兼任 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 。 此前 ， 为 了加强 各省 、 自 治区和直辖市 的人大工作 ， 中央 曾在 １ ９ ９８年 明确 ，

各 省 、直辖市人大 主任
一般都 由 党委书记兼任 ， 民族 自 治区根据法律规定和 实际 情况决定 。 中 央根据西

藏 的实 际情况 ， 考虑可不 由 区党委书 记兼任 自 治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职务 。 依照 《 民族 区域 自 治法＞ ，
自

治 区八届 人大二次会议接受热地辞去主任职务 ，
补选原任 自 治 区人 民政府主席 的 列确为 常委 会主任 。

自 治 区第九届 人大
一次会议选举列 确为常委会主任

；

２０ １０年 １月 １ ５ 日
，
自 治 区第九届 人大三次 会议批准

列确辞去主 任职务 ，选举 向 巴 平措为 主任
；
自 治 区第十 届人大

一

次会议选举 白玛赤林为常 委会主任 。

西藏 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成立 以来 ， 不断完善工作委员会和派 出机关 ， 健全人大制 度和工作机制 。

（

一

）常委会工作委 员会的设立 。 为加强西藏 民 主法制建设 ，
推进 民族区域 自 治 的法制 工作 ，

１ ９ ８ ０年

６ 月 １ ７ 日
，
自 治 区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关于成立西藏 自 治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法制

小组的决定 》 。 法制小 组的主要任务是 ： 根据宪法和 国 家有关法令 、 条例 、 规定 的精神 ， 结合西藏 的实际

情况 ， 会 同 自 治 区 的有关部门 ，进行调查研究 ，
起草或修改有关西藏 民 族区域 自 治组织条例和各方面的

单行法令或条例 、 规定等 ， 提交 自 治区人 民代表大会或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批准实施 。 对西藏和平

解放以 来所制 定 、 颁发 的地方性法令 、条例 、规定等 ，
进行全 面的清理 ，

本着 有利于西藏 民 族团结和发展

生产
，
有利 于 实现新 的历史条件下的 中 心任务和 奋斗 目 标 的 原则精神 ， 提出 废止 、修改或继续施行 的意

见
。 对 已经颁布的全 国 和 西藏 的各种法令 、条例 、规定等在全 区的实施情况 ， 进行检查 、监督 。

为 加 强西藏 自 治 区人大常 委 会 的 督 察 、法 制和 代表资格审 查工作 ，
１ ９ ８ ３年 ７月 ９ 日

，西藏 自 治 区第 四

届 人大常 委会 第二次 会议通过 《 关于设 立 自 治 区人大常 委会督察 、 法制 和代表资 格审 查委 员 会的 决

议 》 ，
决 定成立 自 治 区人大常 委会督察委 员会 、 法制 委员 会和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 。 １９ ８ ４年 １２月 ８ 日

，
西

藏 自 治 区第 四 届 人 民 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西藏 自 治 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

条 例 （试行 ） 》 。 条例规定 ， 常 委会本着精简 、统
一

、 效能 的原则 ， 设立法制 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 、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 委 员会 、 代表资格 审 查委 员会和 常 委会认 为需要设 立的 其他委 员会 。 ２ ０ ０７年 １月 ５ 日
一

７

日
，
自 治区 八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 ２９次 会议 ， 决 定设立 内 务司 法委 员会 、代表人事选举委员 会 、农牧环境

资源委 员 会 。
④

（二 ）常 委会 派 出 机关的设置与演进 。 根据 上述 《 西藏 自 治 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 务 委 员会工作条例

（试行 ） 》 ，
自 治区 人大常委会在各地 区行政公署 所在地设立人大工作联络处 ，

作为 常委会 的 派 出机关 。

① 袁祥 、
王逸吟 ： 〈第一个省级 人大常委 会涎生的前后 ＞ ［

？
］ ， （ 光明 日 报 ＞ ２０ ０ ９年 ７ 月 ２ 日 。

② 热地 ：＜仲勋 同志与西藏工作 〉 ［ Ｎ ］ ， （ 西藏 日 报 ＞ ２ ０ １５年 ９ 月 ２ ４ 日 。

③ 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 、 中共 西藏 自治 区委 员会编 ：＜ 西藏工作文献选编 ＞ （ １ ９ ４ ９
一

 ２ ００ ５
） ，

第 ３ ７ ５页 。

④ 〈 西藏八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在拉萨 召 开 〉 ［
Ｎ

］ ， （ 西藏 日 报 ＞ ２０ ０ ７年 ７ 月 ６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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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 区人大工作联络处在地委的领导 下 ， 负责人大工作的上下联系 、 沟通情 况
，
研究和 帮助解决县人

大常委会工作中 的
一

些 问题 。 １ ９９ ０年 ４ 月 ２ １ 日
， 自 治区第五届 人 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通过

〈 西藏 自 治 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地 区联络处工作规则＞ ， 改人大工作联络处为 地区联络处 ， 并 明

确 了其地位 、职责和工作程序 。 人大地区联络处为 自 治 区人大常 委会派驻各地 区的办 事机构
，
在 自 治区

人大常委会和地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 自 治 区人大常委会 召开会议 时 ， 人大地区联络处 负责人应 当 列

席会议 。 １ ９９ ６年 １ １月 ２５ 日
一

２６ 日
，
自 治 区六届 人大常 委会举行第 ２ ２次会议 ， 通过地 区联络处改设为地 区

工作委 员会的 决定 。 地区工作委员会是 自 治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 员会的工作机构 ， 受 自 治 区 人 民代

表大会常 务委 员 会的领导 ，
向 自 治 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 。 地区工作委 员 会实行委 员会

制
，
按照 民主集 中制原则

，
坚持集体领导 。 自 人大地区工作委 员会设立 以来 ，

设立 了 那曲 、 山 南 、林芝 、 昌

都 、 日 喀则和阿里地区工作委员 会 。 ２ ００ １年 １ １月 ２３ 日
，西藏 自 治区第七届 人民代表 大会常 务委 员会第 ２ ３

次 会议通过 《西藏 自 治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 员会地 区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 》 ，
２ ０ ０８年 ９ 月 ２６ 日 西藏 自

治 区第九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５次 会议修订该条例 。 地 区工作委员 会根据 自 治 区人 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 员会的安排 ，
结合本地区实际开展检查宪法 、 法律 、 法规和全国 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 、

自 治 区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决议 、决定 在本地 区的 贯彻 实施情况等工作 。 人 大地区工作委 员

会主任或 副主任应 当 列 席 自 治 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会议 。 地区工作委 员会 的工作经费列入本地

区财政预算 ， 人员编 制 、
工作条件 由本地区负责解决 。

２ ０ １ ４年 以来 ，西藏城市化加快发展 ， 先后在 日 喀则 、 昌 都和林芝撤地设市 。
①此前

，
西藏只在首府拉

萨设有地级市 。 随着 日 喀则等市 的成 立 ，这些地 区 的人 大制 度也将 由 地区工作委 员会改设为市人大及

其常委会 ，并享有地方立法权 。

（三 ）县级人大常委会的建立 。 根据 《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

组织法 》 ， 西藏各县都要成立人大常委会 。 然而 ，
由 于西藏地广 人稀 ，

有的县人 口很少 ，
有 的县机关编制

很少
，
如果毎个县都成立 ，首先就没有人员编 制 。 据热地回 忆 ，他 曾 就这个问 题 向 习 仲 勋汇报 。

习 仲 勋

指 出
， 成立县级人大常委会应 因地制 宜 、分类指导 ， 不能

“一

刀切
”

；今后肯定要成立 ， 从 目 前来看确 实有

些实际 困 难 。 习 仲 勋还让他找时任全国人大法制 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 长 的王汉斌研究这个 问题 。 王汉

斌对此答复说 ，西藏有些县人 口 少 、 编制短缺 ，
在成立时间上可 以灵活掌握 。 但这个 问题 ，

从全 国 人大来

讲
，
不 能说完全同 意 。

？随后
，
根据有关法律规 定和 中央对人大常委会工作的要求 ，

结合西藏实际 情况 ，

西藏 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建议县级人大常委会的领导班子应按少而精的原则 配备
一定数量的专职干

部 。 毎县至少应配备 １
一

２ 名 专职正副 主任 ， 主持县人大常委会的 日 常工作 ，县人大常委会 的办 事机构

也应同 时建立 ，并配备两三名 专职工作人员 。 １ ９ ８ １年 ９月 ２９ 日
，
区党委批转这个建议 ，

并要求各地遵照执

行 。 西藏县级人大常委会逐步建立起来 ，并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 的职权 。

西 藏 自 治 区人大常委会设立以来 ，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 依法 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职权 。 主

要是 ： 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 ， 加强地方立法工作 ；
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和 人事任

免权
；
开展执法检查和工作监督 ， 强化监督职能 ，

健全监督机制
；

指 导县 乡 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 促 进基层

政权建设 ；认真 办理代表议案 和建议 ，
密切 同代 表 、 基层人大和人 民群众 的联 系 ；

加强人 大 自 身建设
，
发

挥专 门 委员会和办 事机构 的作用
；
加强法制 宣传工作 ，

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 ； 坚决反对分裂
，
维护社会

稳定 。 西藏 自 治 区人大常委会在推进西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中 发挥了 地方性 国 家权 力机关 的

重要历史作用 。 ［ 本文 责任编 辑 黄 维 忠 ］

［作者简介 ］ 宋 月 红 ， 中 国社 会科学 院 当 代 中 国研 究 所研 究 员 。 （ 北京 １ ００ ００９ ）

① ２ ０ １ ４年 ６月 ２ ６ 日 国 务院批复撤销 日 喀则地区 ， 设立地级 日 喀则市 ， 原县级 日 喀 则市改为桑珠孜区 ； ２ ０ １
４年

１ １ 月 ３ 日
， 昌 都地 区撤 地

设市获 国 务院批 ， １ ２月 １０ 日 ，

中 国共产党 昌都 市委 员 会 、 中 国共产 党 昌都 市纪律检 査委员 会正式在昌都 市揭牌成立 ； ２ ０ １５年 ４ 月 ３ 曰 ， 国 务

院 同童西藏 自治 区撤销林芝地区设立林芝地级市 。

② 热地 ：＜仲勋 同 志与西藏工作 ＞ ， ＜西藏 日报 ＞ ２ ０ １ ５年 ９月 ２ ４ 日 。


